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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舊制) 

112 年 3 月 13 日院務會議新訂通過 

112 年 4 月 14 日教務處核備 

114 年 11 月 12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11 月 27 日教務處核備 

第一條 為評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以下簡稱博士生）之基礎研究能力，依據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

訂定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人工智慧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學

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經資格考核及格並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博士論文除外）者，

始得提出為本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三條 本學位學程博士生資格考核原則上每學期舉辦1次，於開學後2週內受理資格考核申

請，並於12月及5月舉辦資格考核。資格考試完畢後，其成績須於該學期中（12月底

與5月底）前送交學位學程辦公室。 

第四條 本學位學程資格考核以筆試方式舉行，選考科目以本校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課程

標準內之課程科目表任選 2 科為限。各科考核成績以100 分為滿分，70分為及格。 

第五條 資格考核須於入學後三年內完成，不及格之科目得申請重考，並以重考二次為限， 

未依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應令退學。 

第六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